
宜蘭縣農業用地申請興建農舍審查作業要點

第四點、第八點修正對照表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四、經營計畫書，應載明下列

事項：

（一）興建農舍之需求。

（二）既有農業經營現況及規

模。

（三）產銷計畫(生產及銷售

規劃)。

（四）農舍用地與農業經營用

地之整體配置，及對農

業環境之影響。

（五）農舍放流水排水計畫。

（六）其他。

四、經營計畫書，應載明下列

事項：

（一）興建農舍之需求。

（二）既有農業經營現況及規

模。

（三）產銷計畫(生產及銷售

規畫)。

（四）農舍用地與農業經營用

地之整體配置，及對農

業環境之影響。

（五）農舍放流水排水計畫。

（六）其他。

修正第三款部分文字。

八、審查小組置委員七至九

人，其中一人為召集人，

由本府秘書長擔任；一人

    為副召集人，由農業處處

長擔任；其餘委員由本府

環境保護局  、  地政處  、建  

設處、水利資源處及秘書

處指派代表擔任；必要時

，得聘請具有專門學識或

實務經驗之專家學者擔

任。

審查小組必要時，得邀請

申請案件所在地之鄉(鎮、

市)公所或農會派員列席

。

第一項審查小組委員單一

性別比例不得少於三分之

一  。  

八、審查小組置委員七至九

人，其中一人為召集人，

由本府秘書長擔任，一人

    為副召集人，由農業處長

擔任，其餘委員由本府相

關單位主管、及具有專

門學識或實務經驗之專家

學者擔任之。

審查小組必要時得邀請申

請案件所在地之鄉(鎮、

市)公所或農會派員列席

。

一、依據行政院秘書長

一百十一年四月十

八日院臺性平字第

一一一○一七一八

四七號函送「消除

對婦女一切形式歧

視 公 約 (CEDAW)

第三十四號至第三

十七號一般性建議

法規檢視作業」辦

理。

二、修正第一項，明定

審查小組組成成員

，並配合修正部分

文字及標點符號。

三、第二項增列標點符

號與前項一致。

四、第三項文字新增，

以確保審查小組委

員單一性別比例不

得少於三分之一。


